
残疾人补贴能抵扣赔偿吗？
法院：扣除国家补贴是变相减轻侵权人责任，有违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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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原单位有5年的社保没给
我缴，我现在离职了，可以自己补缴
吗？怎么补？

答复：用人单位与职工存续劳
动（人事）关系期间应缴未缴社会
保险费的，可补缴应缴未缴期间的
社会保险费。其中，应缴未缴年限
不足3年的，原则上由欠费单位向
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出书
面申请，提供补缴人身份证明（身
份证或户口簿）、原始的工资发放
会计凭证、银行发放工资证明及人
事档案、劳动合同、用工登记表等
与补缴相对应的证明材料；对不能
提供原始工资发放会计凭证的，可
提供银行代发工资托收证明等关
键证明材料。应缴未缴年限3年
及以上的，需提供由人民法院、审
计部门、实施劳动监察的行政部门
或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等出
具的法律文书或行政责令整改通
知书。

咨询：企业职工参保险种及各
险种的缴费比例是怎样规定的？单
位和个人各承担多少费用？

答复：企业及职工在人社部门
参加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三个险
种的社会保险。我市基本养老保
险：单位缴费比例为16%，职工个
人缴费比例为8%；失业保险：单位
缴费比例为0.7%，职工个人缴费比
例为0.3%；工伤保险：单位缴费比
例分八类（现行费率：一类0.2%、二
类0.4%、三类0.7%、四类0.9%、五
类1.1%、六类1.3%、七类1.6%、八
类1.9%），全部由单位缴纳，职工个
人不缴纳。单位缴费部分=缴费基
数×单位缴费比例，个人缴费部分
=缴费基数×个人缴费比例。

咨询：企业退休人员去世，遗属
待遇有哪些？

答复：企业退休人员去世后，
享有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合称遗
属待遇）。丧葬补助金标准为两个
月的退休人员死亡时省上一年度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抚恤
金的标准，退休人员（含退职人员）
以死亡时本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
月可支配收入为基数，根据本人在
职时的缴费年限（包括实际缴费年
限和视同缴费年限）确定最高发放
月数，每领取1年基本养老金，发
放月数减少1个月，发放月数最低
为9个月。最高发放月数的确定
方法：缴费年限不满5年的，最高
发放月数为3个月；缴费年限满5
年不满10年的，最高发放月数为6
个月；缴费年限满10年不超过15
年（含15年）的，最高发放月数为9
个月；缴费年限15年以上的，每多
缴费1年最高发放月数增加1个
月，缴费年限30年以上的均按30
年计算，发放月数为24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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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社保
缴费比例是多少？

受害人在交通事故中被撞身亡，其残疾儿子起诉肇事司机投保的保险公司，要求赔偿包含20年被扶养人生活费在内的各项
损失，保险公司却主张被扶养年限不应按20年计算，且应扣除被扶养人已享受的国家残疾人补贴。近日，芝罘法院发布一起典型
案例，经过二审，法院驳回了保险公司的请求，认为残疾人补贴不能抵扣侵权责任，判令保险公司赔偿100余万元。

2025年3月，孟某驾驶重型特殊结
构货车超速行驶，撞倒横穿道路的行人
贾某，致其死亡。交警部门认定孟某负
事故主要责任，贾某负次要责任。死者
贾某之子朱小某（35周岁）系智力二级残

疾人，持有残疾证，无劳动能力且长期依
赖父母抚养。

朱小某及其父朱某作为原告起诉，
主张包含20年被扶养人生活费在内的各
项损失赔偿，一审判令保险公司赔偿100

余万元。保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
诉，认为80%的责任比例过高，应降至
70%；朱小某作为成年人，被扶养年限不
应按20年计算，且应扣除其已享受的国
家残疾人补贴。

法院经审理认为：责任比例认定合
法；被扶养人生活费年限应当足额支持；
残疾人补贴不得抵扣赔偿。

依据《山东省实施〈道路交通安全
法〉办法》第六十六条，行人负次要责任
时，机动车一方应承担80%-90%的赔偿
责任。孟某驾驶特种车辆超速且未避让
行人，过错显著，一审按80%划分责任符
合上述法律规定及双方过错情况，并无

不当。
朱小某系智力二级残疾人，符合民

政部《特困人员认定办法》第五条“无劳
动能力”标准，且无其他生活来源。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
条，无劳动能力且无生活来源的成年被
扶养人，生活费计算20年。保险公司认
为年限过长，缺乏法律依据。结合目前

人均预期寿命达80岁的社会现状，更需
保障残疾人长期生存需求。

国家残疾人补贴属于社会福利性
质，旨在保障残疾人的基本生存权，与侵
权赔偿的“填平损失”功能性质不同。如
扣除国家补贴将变相减轻侵权人责任，
违背公平原则，损害残疾人合法权益。
最终，法院判决驳回保险公司的上诉，维
持一审判决。

本案彰显司法对残疾人群体生存权
的特殊保护导向。

首先是生存权优先原则。对无劳动
能力的成年残疾人，严格适用20年被扶
养人生活费计算标准，确保其生存需求

不因亲属离世陷入困境。
其次是社会福利与侵权责任分离规

则。国家补贴体现制度关怀，不宜认定
属于具有“其他生活来源”，更不能替代
侵权人的法定赔偿义务。若允许抵扣，

将架空侵权责任制度功能，转嫁社会责
任。法院通过审查残疾人劳动能力、生
活来源状况，坚决驳斥“减少赔偿”抗辩，
切实保护了特殊群体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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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残疾人补贴不
得抵扣赔偿。

保险公司：赔偿应扣
除对方已享受的国家残疾
人补贴。

保险公司: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扣除残疾人补贴

法院判决:残疾人补贴不得抵扣赔偿

法官说法:残疾人群体生存权要特殊保护

法条链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
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十七条

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
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
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标准计算。
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
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
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

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
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
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
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
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
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
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
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
人均消费支出额。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
四十六条

国家保障残疾人享有各项社会保障

的权利。政府和社会采取措施，完善对
残疾人的社会保障，保障和改善残疾人
的生活。

民政部《特困人员认定办法》第五条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

本办法所称的无劳动能力：（一）60周岁
以上的老年人；（二）未满16周岁的未成
年人；（三）残疾等级为一、二、三级的智
力、精神残疾人，残疾等级为一、二级的
肢体残疾人，残疾等级为一级的视力残
疾人；（四）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
定的其他情形。


